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闽建筑〔2023〕27 号 

 

   

 

 

 

各设区市建设局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，平潭综合实验区交建

局、社会事业局、执法应急局，各有关单位： 

为深入贯彻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部署，深化推进

拖欠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“点题整治”，进一步保障中小企业和农

民工合法权益，经研究，现对建筑工人实名制信息化管理和施工

企业合同履约评价的项目范围予以优化调整。有关事项通知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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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： 

一、扩大实名制信息化管理范围。2024 年 1 月 1 日起，福

建省行政区域内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项目，均应开展

建筑工人实名制信息化管理，并纳入施工企业合同履约评价。实

名制信息化管理和合同履约评价工作不再限于工程造价金额400

万元以上项目。 

二、简化小规模项目考勤方式。工程造价在 400 万元以下的

项目（下称“小规模项目”），可以通过使用“福建人社”小程序打

卡，实施实名制信息化管理，并按规定及时将考勤数据上传省级

实名制平台。 

三、免开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。为减轻中小施工企业负担，

小规模项目仍执行《福建省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管

理实施细则》（闽人社发〔2021〕3 号）有关要求，免于开立农

民工工资专用账户。在合同履约评价中，小规模项目的“农民工

工资专用账户设立情况”指标直接按满分计算。 

四、实行工资保证金差异化管理。小规模项目的工资保证金

缴存办法，应按照《福建省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保证金管理

实施办法》（闽人社发〔2022〕1 号）第十五条第三款规定，实

行差异化管理，由属地人社部门具体核定。施工企业将核定的《福

建省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保证金申报表》和工资保证金缴交

情况（如有）上传省级实名制平台，作为合同履约评价的依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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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强化项目监督管理。各级住建部门和人社部门应加强合

同履约评价联合检查工作，每季度考核项目农民工实名登记考

勤、管理人员到岗履职、农民工工资发放、工资专户和工资保证

金等长效保障制度落实情况，严肃查处弄虚作假行为，压实企业

主体责任，保障农民工工资权益。 

六、其他事项。本通知与先前规定不一致的，以本通知的要

求为准。 

 

 

 

 

 

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  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12 月 21 日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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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办公室           2023 年 12 月 21 日印发 


